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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十月二十六日）

出席深圳國際仲裁院新仲裁規則發布暨辦公新址啟用儀式的致

辭全文： 

 

尊敬的陳彪副市長、劉曉春院長、各位領導、各位法律與仲裁

界的同業、各位嘉賓： 

 

  大家好！非常高興有機會出席今天的深圳國際仲裁院新辦

公場所的開幕儀式。首先，我代表香港特區律政司衷心祝願深

圳國際仲裁院的業務，隨新辦公場所的啟用有更豐盛的發展。 

 

  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深化內地和香港合作發展，加快

構建前海、南沙、橫琴等粵港澳合作平台。此外，深圳在落實

「十三五」規劃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將發展為優

秀的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並且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貿融合，



以及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橋頭堡。另一方面，在「十三五」規劃

的港澳專章中，中央政府明確支持香港建造為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爭議解決中心。香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沿用國際商貿

界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在國際仲裁方面也有一定的經驗。當內

地企業進行跨境商貿、投資活動時，香港可以協助企業處理相

關的法律風險，解決跨境商業和投資的爭議。在這大環境下，

深港兩地在國際仲裁及其他爭議解決方面確實有很大的合作空

間。 

 

  深圳國際仲裁院在深港兩地加強合作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無論在管理、仲裁員名單，以及實務和培訓等多方面，仲裁院

都為兩地的相關合作構建了創新而穩固的平台。 

 

  深圳國際仲裁院是中國現代商事仲裁制度的先行者，引領

創新和發展，創下多個第一。例如，一九八四年在中國內地首

先聘請境外仲裁員；一九八九年開創中國內地仲裁裁決依照聯

合國《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獲得境外法庭強制執行

的先例。深圳國際仲裁院更是中國第一個（也是到現在為止唯

一一個）通過專項立法確立法定機構管理模式的仲裁機構。依



據有關規定，深圳國際仲裁院超過三分之一的理事和仲裁員來

自境外。現有的大約 870 名仲裁員當中，有 146 名來自香港。 

 

  隨今天新辦公場所的啟用，深圳國際仲裁院將再次創造

另一個新的第一。劉曉春院長即將發布的《深圳國際仲裁院適

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程序指引》（新《指

引》），是內地首間仲裁機構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

裁規則》為基礎制訂的程序指引。新《指引》的制定，確實在

是深圳國際仲裁院的一項極具前瞻性的創舉，意義非常重大。 

 

  在新《指引》下，仲裁當事人可以選擇採用《聯合國國際

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這個安排充分反映深圳國際仲裁院

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也同時兼顧跨境商貿仲裁國際化的特點。

此外，依據新《指引》第三條，除非仲裁庭另有規定，當事人

如果沒有約定仲裁地，仲裁地為香港。香港特區律政司衷心歡

迎這項安排，也希望新《指引》能夠進一步加強兩地在國際仲

裁方面的合作，產生更大的協同效應。 

 

  推動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中心，是律政司



重點工作之一。在未來的日子，香港特區律政司會繼續大力支

持和推動深圳和香港之間的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的交流和

合作，共同參與國際仲裁的發展，將兩地的仲裁文化提升到新

的高峰。 

 

  最後，我在此祝願今天的儀式及稍後進行的交流活動，取

得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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